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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斷回應油價衝擊  政經基建刻不容緩 

──新論壇就 2005 年施政報告建議 

行政摘要 
 

引言 

儘管新任行政長官餘下的任期只有兩年，但要真正落實「強政勵治」

的施政目標，並貫徹「以民為本」的理念，行政長官在制訂施政報告

時，除了要回應當前急需處理的經濟民生問題外，亦必須盡快著手規

劃長遠政治和經濟基建，透過擴大公民參與，加強政策研究，優化決

策過程，提升管治質素，同時透過增加國家事務的參與，為國家第十

一個五年計劃作積極貢獻，也為香港經濟尋求新發展。 

 

就此，新論壇即將發表的施政報告提出一系列建議，其中首要是即時

寬減燃油稅以減輕高油價對復甦中的經濟帶來的衝擊；及重建各主要

諮詢架、落實一個中央及香港市民可接受的 07/08 選舉方案、增加對

國家事務的參與、與內地各級政府及部門建立適當的溝通渠道等政治

和經濟基礎建設。建議的重點如下： 

 

1. 政制發展：擴大公民參與 優化決策過程 

隨著香港社會進步，公民社會日漸成熟，以往由上而下，殖民地

式的決策模式，以及採用行政吸納精英的制度已未能迎合社會需

要。加上政府未有充份重視政策研究，使決策過程的科學基礎不

足，結果回歸八年來，特區政府施政累受批評，行政立法關係亦

愈見惡劣，正好反映政制上的基礎建設發展刻不容緩。施政報告

必須提出相應措施，擴大公民參與，凝聚社會共識，優化決策過

程。 

 

1.1 重組主要諮詢架構 

1.11 重新委任主要諮詢委員會 

有部分的諮詢委員會與民生政策息息相關，起著反映民意，凝聚

社會支持的作用。但要這些功能真正發揮，政府必須全面檢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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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功能、組成、運作及任期。為顯示政府擴大公民參與決心，

行政長官應盡快重新委任與民生事務相關的主要諮詢架構，加入

更多更具代表性，更願意作出承擔的社會人士。首批重新任命

的，應該是較高層次，並涉及重大政策範疇的諮詢架構，包括交

通諮詢委員會、教育統籌委員會、婦女事務委員會、青年事務委

員會、安老事務委員會及社會福利諮詢委員會等。 

1.12 政治任命諮詢委員會主席 

為使政府能有效運用諮詢架構發揮其功能，各諮詢委員會主席

及副主席應為政治任命，而其任期應在行政長官離職或任滿時

自動終止。 

1.13 成員任命制度化 

為增強成員與專業及民間團體的聯繫，參考環境諮詢委員會及

勞工顧問委員會的做法，增加由團體推選的委員數目，並包括

相關的立法會事務委員會主席。而負責推選委員的團體必須具

一定代表性，例如法定專業團體，或成立了若干時間，以及具

一定會員基礎的民間組織等； 

1.14 強化局長辦公室 

強化政策局局長辦公室作為諮詢委員會秘書處的角色，並提供

若干的研究資源，全面提高這些委員會在決策過程中的作用及

問責性； 

1.15 加強委員問責性 

政府應嚴格執行「六六制」規定，避免個別人士因職務過多而

影響表現，並確保諮詢架構更有效吸納社會各界代表。另亦應

公布考勤記錄，出席率低於一定水平者將不獲再委任。 

 

1.2 強化問責班子 

檢討政治任命官員的職級及數目，按需要增加兩名政治任命的副

局長以協助局長處理對內及對外事務，加強與各方溝通、協調及

研究工作。同時為局長提供一定的研究資源，並將辦公室兼任主

要諮詢委員會的秘書處，全面提高這些委員會在決策過程中的作

用及問責性。 

 

1.3 加強政策研究  鼓勵智庫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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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強化中央政策組 

加強中央政策組功能，增加全職成員，除協調各政策局的研究工

作外，亦應改建成為政府的智庫，提升重點政策的研究角色。 

1.32 民間智庫發展 

政府應積極支援民間智囊組織，創造有利條件，逐步促進獨立的

民間智囊機構發展，從而提高社會的公共政策研究水平，並為政

治人才提供旋轉門。 

 

1.4 二十萬人選特首 

為提高行政長官選舉的問責性和認受性，建議在 2007 年採用「20

萬人選特首」方案，將選舉委員會改為提名委員會，再由 20 萬名

界別分組投票人以「功能組別比例代表制」，投票選舉行政長官。

隨後以循序漸進方式，逐步擴大界別分組投票人基礎，邁向普選

行政長官。 

 

同時，2008 年將立法會功能組別及分區直選議席各應增至 35 席，

即合共增至 70 個議席，其中新增功能組別議席應有代表更多中產

專業的聲音。經過實踐後作出檢討，最終達到立法機關全面普選

的目標。 

 

2. 國家與特區關係：為「十一‧五」作更積極貢獻 

以往由於特區政府及內地部門欠缺常設對口溝通單位和機制，窒

礙內地與香港的協作，加上內地的大陸法、《基本法》與香港的

普通法仍在磨合過程，在社會產生一定震盪和誤解。但香港作為

中國最國際化的城市，理應作為國家與國際上的經濟、文化、科

技等方面交流的窗口，並為國家邁向第十一個五年計劃作出應有

的貢獻，並利用其特有優勢，加強與台灣民間交往，促進國家統

一大業。在這理念下，我們建議： 

 

2.1 加強兩地的法律互動 

2.11 強化基委會功能 

由全國人大加強香港基本法委員會的功能，在香港設立基本法委

員會辦事處，定期召開會議和研討會，全面檢討基本法的落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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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包括《基本法》與其他現行法規的配合，並作出相應配套，

避免該等法規之間出現不必要的矛盾； 

2.12 引領市民認識國家憲政 

強化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的職能，由特首擔任主席，加強向社

會推廣《基本法》，尤其是當中的精神，讓市民更了解「一國兩

制」的精神實質、國家憲政架構和政治體制； 

 

2.2 適當參與國家事務 

2.21 爭取發改委在港設點 

為促進香港與國家在未來經貿及規劃，以至第十一個五年計劃的

協作，特區政府應爭取內地部分負責有關工作的部委在港設立辦

事處，包括國家發展及改革委員會、中國證監會、銀監會和中國

人民銀行等，以便增加有關機構與香港各界，以至國際社會的溝

通和互動，並促進社會對國家未來經貿發展的了解； 

2.22 設立與內地對口溝通機制 

進一步與泛珠三角各地政府方面建立更為密切的聯繫，在特區政

府內設立與內地對口部門溝通的常設機制，全面洽談兩地經濟的

融合問題。 

 

2.3 促進國家統一大業 

爭取中央支持，給予香港在對台交往上的特殊政策，讓香港在促

進兩岸統一擔當更積極角色，包括推動民間交流，以及在台北、

高雄等主要城市建立設立香港的經貿辦事處等。 

 

3. 發展經濟：回應油價危機 建立新成長點 

以往政府官員欠缺全國以至國際的宏觀視野，導致經濟政策欠缺彈

性。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帶來的競爭下，香港當前正面對競爭力和生

存的問題，急需建立新的經濟成長點，並採取相應措施，避免國際

油價長期高企帶來的負面影響。作為亞洲金融、物流和服務中心，

香港應充份發揮本身獨特的優勢，在背靠祖國的同時，亦要在國家

第十一個五年計劃中作更大貢獻。就此，我們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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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寬減油稅保復甦 

鑑於國際油價長期高企，政府應即時以靈活而果斷措施，暫時調

低營業車輛的燃油稅，直至油價回落至一定水平為止，由以紓緩

業界和民生的壓力，避免打擊本港的競爭力和經濟復甦步伐；同

時，政府應盡快檢討監察本港石油產品格價的機制，以及研究引

入更多競爭，確保石油產品價格維持在更合理水平。 

3.2 評估影響準備應變 

國際油價長期高企可能對國家經濟造成影響，香港作為背靠內地

的商業服務中心，亦有可能受到一定程度衝擊。因此，特區政府

必須即時對有關問題作出全面評估，並制訂應變措施，以減低經

濟民生可能受到的負面影響。 

3.3 紓緩中產經濟壓力 

適當調低薪俸稅、延長居所貸款利息扣稅限期、提高職進修免稅

額，增設醫療保險等，以減輕中產階層的各項稅務負擔。為配合

鼓勵生育的人口政策，政府更應進一步提高供養子女免稅額，以

及提供子女教科書開支扣稅等優惠； 

3.4 幫助國家走向國際 

善用香港擁有大量國際化的金融及專業人才的優勢，為中國引入

外來投資，同時幫助國家走向世界，並令香港成為中國的融資重

鎮，確立作為內地企業對外窗口的地位； 

3.5 建立優質服務中心 

善用香港優質服務的優勢，建立經濟新成長點，包括推動醫療及

教育產業化，吸引東南亞及內地人士，來港自費享用醫療及教育

服務，並為中藥和中式食肆等行業，發展品質鑑定的國際標準； 

3.6 成立經濟發展局 

參考新加坡經驗，成立經濟發展局，以透明的決策機制，配合靈

活政策，推動及統籌策略性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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